
花蓮縣鳳林地政事務所民眾申請檔案應用流程 

依檔案法、政府資訊公開法、行政程序法、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、機關檔

案管理作業手冊及其他法令之規定，有關民眾向本所申請閱覽、抄錄或複製檔案

(以下簡稱檔案應用)等作業流程(附圖一)如下: 

一、申請檔案應用者，應填具檔案應用申請書(附表一)，或以書面載明下列事項

向本所提出申請: 

(一) 申請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電話、住(居)所、身分證明文件字號。如

係法人或其他設有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團體，其名稱、事務所或營業 所

及管理人或代表人之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電話、住(居)所。 

(二) 有代理人者，其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電話、住(居)所、身分證明文件字

號；如係意定代理者，應提出檔案應用委任書(附表二)；如係法定代理

者，應敘明與申請人之關係。 

(三) 檔號、文(編)號、檔案名稱、內容要旨或其他可供查詢檔號之資訊。 

(四) 申請項目。 

(五) 申請目的。 

(六) 有使用檔案原件之必要者，其事由。 

(七) 申請日期。 

二、申請書送達方式，得以親自持送、郵寄或傳真等方式為之，其經申請人以符

合電子簽章法第10條規定之憑證簽署者，以電子文件向各機關指定之資訊系

統申請，或於各機關網站或其他電子設備所建置之電子表單申請。

三、收受申請書後，應依權責將申請書分文至權責業務單位辦理。受理單位應依

據申請書所載事項，查檢其正確性，如有誤繕者，應秉持為民服務精神，協

助查明並受理，毋須退件處理。受理單位檢查申請案件是否符合規定，如有

不合規定程式或資料不全者，應通知申請人(代理人) 7 日內補正；屆期不

補正 或不能補正者，得駁回申請。

四、本所受理申請，應儘速辦理，最遲應自受理之日起20日內，通知申請人准駁

結果。 

五、本所受理檔案應用申請後，應由受理之業務單位就檔案內容得否提供應用擬

妥准駁通知書及附件、檔案應用簽收單（附表三、四）併同申請書或相關文

件，必要時簽會該檔案所涉業務單位，徵詢其意見。 准駁通知書應載明事

項如下: 

（一）核准申請: 

1.檔案應用准駁之意旨：核准應用或無法提供應用之法律依據。 

2.檔案應用方式、時間及處所。 

3.檔案應用注意事項及收費標準。 

4.應攜帶相關證明文件。 



（二）駁回申請:敘明駁回法令依據及理由。 

六、檔案應用申請之准駁，依檔案法第十八條、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十八條、行政

程序法第四十六條及其他相關法令之規定辦理；如屬政治檔案者，應依政治

檔案條例第 8、9、11 至 13 條規定辦理。

七、檔案應用申請，除經核准提供原件者外，以提供複製品為原則。檔案內容如

有部分應限制公開或提供之情形，應採分離原則，去除不得公開部分，就其

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。前項檔案如屬紙質類檔案，於不影響內容判讀時，得

以下列方式處理: 

(一)檔案可拆卷者，將不宜公開或提供之部分抽離後提供應用。 

(二)檔案不可拆卷者，將不宜公開或提供之部分適當遮掩後影印或掃描提

應用。業務單位應將檔案部分抽離或遮掩情形註記於檔案應用簽收單(附

表四)，並告知申請人。

八、申請人申請檔案應用應至本所指定之處所為之，應以本所提供之設備為原則。

 前項檔案閱覽處所，開放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八時至十二時；下午一

時三十分至五時三十分。但不包括例假日及國定假日；若有其他特殊原因停

止開放時，另行公告週知。

九、申請經核准者，應儘速至檔案閱覽處所進行檔案應用，並依下列規定辦理:

（一）於行前 3 個工作日前與業務單位承辦人員聯絡，以資準備。

 (二）進行檔案應用時，出示准駁通知書及備有本人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，

並完成登記程序後，始得應用檔案。 

 (三）於收受檔案時，於檔案應用簽收單簽名。 

十、申請人進行檔案應用時，應由本所業務單位承辦人員陪同，並遵守下列事項：

 

（一）應保持檔案之完整，且不得污損、破壞或變更檔案內容。 

（二）未經許可，不得擅自將檔案之全部或ㄧ部攜離檔案閱覽處所。 

（三）禁止飲食、吸菸或大聲喧嘩。 

（四）不得破壞環境整潔。 

（五）抄錄檔案應使用鉛筆，不得使用原子筆等易污損檔案之工具。

（六）可攜式媒體非經本所許可不得使用。

（七）未經許可，禁止擅自接用電源、連接本所電腦或網路系統。 

（八）妥慎使用本所提供檔案應用之物品或設備，不得破壞。 

十一、申請人違反前點規定者，本所得停止其檔案應用行為；涉及刑事責任者，

移送檢察機關偵辦。 

十二、檔案應用完畢，業務單位應當場檢視歸還檔案之完整性及是否有污損、破

壞或變更檔案等情形；如有前述不當使用情形，應於檔案應用簽收單註記，

並依相關規定處理。 

十三、應用之檔案應於當日歸還，業務單位點收無誤後於檔案應用簽收單註記還

卷，並由申請人確認應用檔案內容、頁數無誤後簽收(簽名或蓋章)。 申



請人未能於當日應用完畢者，業務單位應於檔案應用簽收單註記應用 情

形後辦理還卷，另日再行調閱。

 十四、檔案應用完畢辦理還卷後，業務單位應依花蓮縣政府所定之「花蓮縣土

地基本資料庫電子資料流通收費標準」(附錄一)或國家發展委員會所訂定

之「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」(附錄二)收取費用，並陪同申請人至收

費櫃檯繳費。繳交費用後，開立收據併同檔案複製品交予申請人； 另需

提供郵寄服務者，以實支數額計算費用。


